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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bookmark: _Toc67320019]总则

[bookmark: _Toc67320020]1.1编制目的与适用范围
[bookmark: _Hlk65796043][bookmark: _Hlk66374938]根据2021年《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政府15类52件民生实事的通知》（苏政传发〔2020〕41号）“改造提升800所义务教育学校教室照明”项目任务要求，省教育厅会同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高校等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本操作规程。
本操作规程适用于义务教育学校教室，包括新建、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高中、幼儿园、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可参考执行。

[bookmark: _Toc67320021]1.2引用标准及主要指标建议
本规程中涉及技术指标、施工规范及验收要求等均引用自现行有效的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及行业管理规范要求。下列标准中的相关条款均为本操作规程的规范要求。
[bookmark: _Toc67320022]1.2.1教室照明产品参考标准
1）IEC/TR 62778：2014《应用 IEC 62471 评估光源和灯具的蓝光危害》
2）IEEE Std 1789-2015《IEEE推荐的高光LED减少使用者健康风险调制电流方法》
3）GB 19510.14-2009《LED 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
4）GB 7000.1-2015《灯具 第 1 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5）GB 7000.201-2008《灯具 第 2-1 部分：特殊要求 固定式通用灯具》
6）GB/T 31831-2015《LED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67320023]1.2.2教室照明质量参考标准
1）GB 50034-201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2）GB 7793-2010 《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
3）GB/T 5700-2008 《照明测量方法》
[bookmark: _Hlk65434910]4）GB∕T 36876-2018 《中小学校普通教室照明设计安装卫生要求》
5）GB40070-2021 《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
6）T∕JYBZ 005-2018 《中小学教室照明技术规范》
7）DB3201/T 1006—2020《中小学幼儿园教室照明验收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67320024]1.2.3其他相关规范
对于产品的重要光电和质量参数指标，包括且不限于显色指数Ra及特殊显色指数R9、相关色温、光通维持率、灯具防护等级IP、闪烁，以及重要元器件等，可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67320025]1.2.4 主要技术指标建议
1.2.4.1教室照明产品应满足以下主要技术指标
	产品名称
	功率
	显色指数Ra
	光效(lm/W)
	6000小时光通维持率
	防护等级
	蓝光
	闪烁

	吊装式教室灯
	＜45W
	＞90
	＞75
	＞92%
	IP40
	RG0
	无危害

	嵌入式教室灯
	＜45W
	＞90
	＞75
	＞92%
	IP40
	RG0
	无危害

	黑板灯
	＜45W
	＞90
	＞75
	＞92%
	IP40
	RG0
	无危害


*所有产品都必须通过CCC认证。
[bookmark: _Hlk66045168]

1.2.4.2 教室照明质量应满足以下主要技术指标
	房屋或场所
名称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维持平均照度(Lx)
	统一眩光等级UGR
	显色指数Ra
	照度均匀度U0
	色温（K）推荐性
	照明功率密度（W/m2）

	普通教室、专用教室、幼儿园活动室
	课桌面
	≥300
	＜19
	＞90
	≥0.7
	4300-5300
	7

	美术教室、计算机教室、电子阅览室、幼儿园美工室
	0.75m 水平面
	≥500
	＜19
	＞90
	≥0.7
	4300-5300
	9

	教室板书区
	板书区域
	≥500
	-
	＞90
	≥0.8
	4300-5300
	-


*维护系数取0.8，初始平均照度≥维持平均照度÷0.8。

1.2.4.3 普通教室灯具在其额定电压下工作时，其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应不大于下表的限值要求

	项目
	光输出波形频率 ƒ

	
	ƒ≤10 Hz
	10 Hz ＜ƒ≤90 Hz
	90 Hz＜ƒ≤з125 Hz
	ƒ＞з125 Hz

	波动深度限值
％
	0.1
	ƒ×0.01
	ƒ×0.032
	免除考核


*检测方法按GB 40070-2021附录C.3的规定




[bookmark: _Toc67320026]第二章 立项与审查
各项目县（市、区）根据本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校园规划等，结合县（市、区）实际情况，按照本规程相关要求，制定本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室照明质量提升改造项目工程整体规划，并编制《立项计划表》，经县（市、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签字确认，报设区市教育局审查盖章后，报省教育厅备案。




[bookmark: _Toc67320027][bookmark: _Hlk66045688]第三章 招标与采购

[bookmark: _Toc67320028]3.1采购形式
[bookmark: _Hlk66044962]各设区市、县（市、区）或学校在自行采购教室照明设备时，招标方式须符合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实施条例等国家、省、市相关招标规定。如采购规模较小且低于当地公开招标金额要求的时候通过非公开招标完成采购的，对于采购的照明设备和完成的教室照明质量需满足本操作规程的具体要求。

[bookmark: _Toc67320029]3.2招标评审细则
[bookmark: _Toc67320030]3.2.1产品基本技术要求
详见第一章节中“教室照明产品主要技术指标建议”。
[bookmark: _Toc67320031]3.2.2投标人资质要求
投标人应具备一定的资质实力，包括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等和本项目相关内容。推荐具有多项成功案例的企业参与，考察企业项目案例时注意检查中标通知、合同、验收报告、发票等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67320032]3.2.3产品采购建议
1）为防止灯体本身因灰尘等原因造成光衰，应具备IP40以上防护等级；考虑梅雨天气、空调等潮湿原因有防水要求的，应具备IP42以上防护等级。
2）灯具主体材料为不易变形抗氧化金属材质，连接方式推荐嵌入加螺丝螺帽连接固定，避免安全隐患。
3）核心光电参数：比如显色指数>90，特殊显色指数R9＞50。
4）为了防止眩光和避免产生用眼不适，教室灯和黑板灯宜采用具有科学匀光处理、视感舒适的照明灯具。
5）教室照明灯具驱动电源需为隔离型恒流驱动，电源应有外壳并可靠固定。
[bookmark: _Hlk66048316]6）教室照明灯具应满足6000小时光通维持率＞92%，以保证产品质量和灯具使用寿命。
7）教室照明灯具优先选用足够数量小功率LED灯珠，灯珠实际使用功率不宜超过额定功率的50%，以提高其发光效率和降低灯具光衰。
8）关于显色指数、光通维持率、防护等级、灯珠额定功率等主要性能参数，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鼓励使用更高性能配置产品，可以设置加分激励。
[bookmark: _Toc67320033]3.2.4检测资质要求
所有的资质和检验检测报告文件都应具备实时可查询真伪的条件。商务资质的真实性应可验证，具有网上中标公示。应尽量验证检验检测报告的真伪，报告上检验检测机构提供的网站、二维码、条形码进行查询验证。提供报告的检验检测机构应当获得国家级或省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依据国家相关规定要求，在检验检测报告上准确使用CMA、ILAC-MRA、CNAS资质认证标识，检验检测报告中应当明确标明检测依据的规范标准、产品图片、检验检测原始数据等。
[bookmark: _Toc67320034]3.2.5样品评审
1） 从灯具所用材料的材质、成型方式，灯具主体结构坚固性、整体性、结构件是否易扭曲、变形等方面进行产品材质及结构可靠性评审。
2）从灯具在保护使用者安全的措施和防护效果、灯具易清洁、易维护性等方面进行评审。
3）优秀的教室照明灯具应具备科学配光设计，各角度观看无明显亮暗偏差，视觉舒适性高；黑板灯出光柔和，人眼不应看到LED灯珠，直视时有无明显刺眼的感觉。
4）产品外观设计与产品内在技术性能相结合，整体结构合理、实用、适用、美观、大方。
[bookmark: _Toc67320035]3.2.6设计与施工方案
投标人需提供由DIALux或软件仿真设计的完整报表，报表中的教室尺寸等信息由甲方提供，报表中的灯具参数必须和投标人提供的灯具检测报告上的参数一致。计算结果数据达到以下指标，维护系数取值1.0，全部灯具点亮时，课桌面平均照度≥375lx、均匀度≥0.7，板书面平均照度≥625lx、均匀度≥0.8，统一眩光值UGR<19 ；普通教室等功率密度（不含板书灯）≤7W/m2，美术教室等专用教室功率密度≤9W/m2
投标人针对同时多所学校供货及安装实施时间紧，施工周期短的实际情况，应提供施工进度表、施工人员投入一览表（包含每支施工队队长身份证和安装人员低压电工操作证证书复印件）及规范的管理制度。提供内容明晰易于实施的工程安装方案和实施要求。包括安装空间位置、开关设置、承重适配、墙面修复措施，以及风扇、摄像头、投影机等因素的具体考察记录和方案举措。	

[bookmark: _Toc67320036]第四章 施工管理与质量控制

[bookmark: _Toc67320037]4.1施工阶段检查要素
施工方应严格执行施工进度表、施工人员投入一览表（包含每支施工队队长身份证和安装人员低压电工操作证证书复印件）及规范的管理制度。工程安装要求如下：
1）灯具距课桌面的最低悬挂高度为1.7m，非嵌入式灯具应使用刚性吊杆安装，吊杆应与灯面垂直，不得倾斜，两杆间距偏差±5 mm；灯具排列采用长轴垂直于板书区域布置；灯具对称安装，其横（纵）向中心轴线宜在同一直线上，偏斜不应大于20mm。
2） 吊杆安装的灯具应采用不小于Φ6mm膨胀螺栓固定，预埋件承重能不低于灯具重量的10倍。
3） 灯具及其附件应安装齐全，并无损伤、变形、涂层剥落和灯罩破裂等缺陷；灯具接线牢固、接触良好；开关面板及接线盒盒体安装完整、无破损变形，零件齐全；墙面明线安装中导管管径大小和接线盒孔径相匹配，导管和接线盒连接紧密。
4）对施工中造成的墙面破损应修复；建议教室设遮光窗帘以防直接眩光，板书区域书写面应以耐磨无光泽的材料制成以防止反射眩光。
5）按教室照明设置情况和天然采光状况，每个照明开关所控制灯具数不应多于3个；板书区域灯具应单独控制，开关安装在板书区域同侧；
6）灯具安装时，要注意避免对其他设备（如：监控摄像机、投影机、顶装空调）的遮挡；如果光线受到建筑构件遮挡，应注意在限值内调整灯具的水平安装位置或降低灯具的安装高度；安装风扇的教室中，出光口面应低于风扇叶面。
7）安装过程的信息采集见附录4：“安装调试记录表”。

[bookmark: _Toc67320038]4.2施工阶段过程管理
[bookmark: _Toc67320039]4.2.1抽测中标灯具
中标灯具大批量到校2个工作日内，随机抽取灯具若干件（每个项目中每种型号随机抽取不低于2件灯具，包括配套的吊杆等主要配件），随封样样品，密封签章后同时送至一家或多家合规检测机构（具有照明项目检测资质并通过CMA或CNAS认可）进行光电色、安全规范、电磁兼容性、蓝光等项目的实验室检测。
[bookmark: _Toc67320040]4.2.2检查设计方案
批量产品抽检合格后，应检查设计方案。设计方案图纸中应包含标注环境实际数据、灯具实际定位数据的平面图、3D效果图、课桌平面照度值分布及均匀度分析图、板书平面照度值分布及均匀度分析图、指定位置统一眩光值（UGR）分析图、灯具安装电路图。
[bookmark: _Toc67320041]4.2.3安装样板教室
进场施工后，首先进行样板间的安装，安装样板教室用于验证设计的性能效果，如实测的初始平均照度及均匀度超出设计值的±10%，需要再次校验教室灯光效果模型并优化灯具配置方案，优化后的方案作为批量安装的依据。
[bookmark: _Toc67320042]4.2.4施工测试条件
中标人需具备光谱照度闪烁测试设备，对每种类型教室安装后进行自测，并将自测数据及时提交给采购人。
[bookmark: _Toc67320043]4.3施工阶段质量监管
[bookmark: _Toc67320044]4.3.1施工教室复测
每一校安装完成后的2个工作日内，校方对教室的平均照度值、均匀度等进行核验，并对工程安全要求、开关安装位置、风扇位置处理等环节进行记录和拍照。
[bookmark: _Toc67320045]4.3.2现场抽测
4.3.2.1 自查
各设区市、县（市、区）或学校相关负责人应坚持参加工程质量监管工作，不定期检查施工过程中有无违反施工程序、规范、规程的现象，质量不合格的项目和事故苗头等应及时做出处理措施。
4.3.2.2 第三方机构抽查
[bookmark: _Hlk65506470]采购人委托合规检测机构（具有照明项目检测资质并通过CMA或CNAS认可）开展现场抽查，现场抽测的教室比例不应低于该项目教室总数的3%-5%。在抽测中应兼顾同一项目中的不同学校、以及同一学校的不同类型的教室。
[bookmark: _Toc67320046]4.3.3 严格质量管控
全面施工后，在施工现场工程质量管理上，严格按照施工规范要求，建立完善的施工质量管理体系，全面把控施工过程，保证每道工序的施工质量符合施工标准。每个分项、分部工程施工质量应自检自查；不符合要求、不处理好决不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严格质量管控。
[image: ]



第五章 验收与竣工

[bookmark: _Toc67320047]5.1 项目验收
[bookmark: _Toc67320048]5.1.1中标人验收
各设区市、县（市、区）或中标人自检后学校预验收；验收中相关纸质文档（包括且不限于逐项验收表、分校验收清单、项目总验收单等）必须签字盖章，并放到后续的验收材料中。
[bookmark: _Toc67320049]5.1.2第三方验收
在项目验收过程中，中标人应邀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改造效果进行全面检测。第三方检测报告（含光环境检测报告），主要指标数据应符合本规程相关标准。如有必要，可邀请专家团队参与验收评估。
[bookmark: _Toc67320050]5.1.3 验收要素
验收时中标人提供该项目总竣工文档、分校竣工文档（分别提供纸质胶装手册及PDF电子文档），具体要素如下：
1）竣工图纸：每一类教室均包含标注环境实际数据、灯具实际定位数据的面图、灯具安装电路图；设计方案等。
2）安装过程性的主材开箱记录单、隐蔽部位现场见证单、变更签证单、施工进度表、施工人员（设备）投入一览表、施工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3）委托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4）培训资料、合同及其他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67320051]5.2 项目竣工
[bookmark: _Toc67320052]5.2.1 完成交付使用
项目验收合格交付后，质保期内，中标人应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教室照明质量抽检，抽测的教室比例应不低于项目教室总数的3%（且不低于1间）。抽检合格后通知相关设区市、县（市、区）或学校，由相关设区市、县（市、区）或学校组织检测队伍按同样比例进行抽测。
产品质保期内，所有备品备件、专用耗材均由中标人免费提供，如因中标人保修不及时导致用户经济损失的，中标人将付出双倍的赔偿；引起法律责任的，中标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产品质保期满时，应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且不限于故障缺陷原因、解决措施、修理内容、完成修理所费时间及恢复正常使用运行日期等。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由中标人负责保修。
产品质保期满后，中标人应继续提供维修。如维修不及时导致用户使用不便的，应免收维修材料费。
[bookmark: _Toc67320053][bookmark: _Hlk66355729]5.2.2 完备台账资料
项目施工结束后，中标人应将结算资产数据录入项目管理平台，配合相关设区市、县（市、区）或学校在教育系统固定资产平台进行资产录入，按照“一校一案”完备相关台账资料。
各设区市、县（市、区）或学校应实时更新本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室照明质量提升整体进度情况，优化工作进度安排，工程建设月度进展台账每月5日前报省教育厅备案。
[bookmark: _Toc67320054][bookmark: _Hlk66355261]5.2.3 总结项目经验
[bookmark: _Hlk66355756]各设区市、县（市、区）或学校应及时对竣工项目进行总结，建好的项目学校要树立项目牌，标明工程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责任主体，实行工程建设质量终身负责制。
5.2.4 加强管理维护
    项目完成后，学校要制定教室照明管理维护制度，加强教室照明的日常管理维护工作。要安排专人负责，定期清洁灯具，配备质量合格的照度计，按照规程有关质量和技术要求，定期对教室照明进行检测和监测，发现光源不达标教室，要及时查找原因、整改到位，确保教室照明视觉环境始终处于良好状态。






[bookmark: _Toc67320055]附 录
附录1
教室照明质量检测记录表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教室信息：
	照明配置：

	检测人员：
	检测时间：

	[bookmark: _Hlk26529860]
	[image: ]


黑板面照度（单位：lx）检测记录：
实测平均照度：lx，照度均匀度：
[bookmark: _Hlk40167237][bookmark: _Hlk40167290]教室长：m，教室宽：m，面积：m2，功率密度：W/m2,，灯具波动深度：%
	
	[image: ]


课桌面照度（单位：lx）检测记录：
实测平均照度：，照度均匀度：
显色指数：，相关色温：，闪烁：

注：前期普查阶段快速检测照度和测量教室即可，中后期验收需详细检测记录。
检测方法参照DB3201/T 1006—2020《中小学幼儿园教室照明验收管理规范》C.3条款执行。
[bookmark: _Hlk66210844]
附录2
教室内部及主要物件尺寸测量记录表
教室内部主要设备尺寸测量记录：
	类别
	测量项目
	现场测量数据
	备注

	基础尺寸
	教室长×宽×高
	
	

	
	风扇最低高度/数量
	
	

	板书区
	黑板长×宽
	
	

	
	下边沿距地面高度
	
	

	
	黑板灯灯具类型及数量
	
	

	桌椅区
	课桌高度或号数/课桌数量
	
	

	
	教室灯灯具类型及数量
	
	

	多媒体
	投影机及幕布安装位置尺寸
	
	

	
	一体机安装位置尺寸
	
	

	标准化考场
	监控安装位置尺寸
	
	

	
	录音设备安装位置
	
	

	其它设备
	
	
	

	
	
	
	


与照明设备直接相关的要点检查记录：
	1．线槽及配件：；2．线径：；3．接线柱：；4．墙开槽修复：；5．灯具水平、垂直度：；6．开关控制：；7．安装牢固度：；
8．底盒面板：；9．电源线祼露：。
检查结论：
· 线路、开关是否需要整改，整改需求如下：





注：板书区课桌区设计图复印件附后；请检查人做好问题现状的拍照记录，并与学校充分协调安装难点。

主检查人：
记录人：
校负责人：
教育部门负责人：
[bookmark: _Hlk66211125]附录3
教室照明改造安装调试记录表
	教室改造前后对比：
改造前（照片）：
[image: ]
改造后（照片）：
[image: ]


	参与人员签到（可另附签到表）

	

	学校意见与建议



学校（公章）：

学校项目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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